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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银行合作 O2O 金融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怡亚通”）于2016

年11月18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铁银支行O2O金融合作及担保事宜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务合作目的 

为拓展公司业务，更好地服务客户，为客户提供多个融资渠道，向合作银

行推荐更多客户，助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为流通领域的行业小微

客户提供更方便、快捷、专业的金融服务，帮助小微客户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推进公司 O2O供应链商业生态圈共享、共赢发展，公司拟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铁银支行合作开展 O2O金融业务，拟申请业务量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公司就上述业务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拟申请最高担保额不超过人民币 5亿

元，已采取要求借款人提供保证人措施防范风险，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业务合作情况 

    项目定位：将公司 380消费供应链平台上的百万小微终端（门店）作为金

融服务对象，与商业银行合作开发，为全国各地流通领域的门店提供经营性小

微（小小微）贷款服务。 

    借款人：个人（弱经济周期民生行业终端客户） 

放款主体：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铁银支行 

O2O 业务描述：基于个人客户（即借款人）贷款需求，公司负责协助银行

对借款人进行贷前审核，公司对于达标的或认可的借款人推荐给银行并对合格

借款的借款提供担保，银行审核通过后直接向借款人发放融资款。公司主要对

银行提供借款人的贷前审核，贷中管理，贷后维护等一系列管理服务。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经公司审核合格的怡亚通380消费供应链平台上的百万小微终端（门店）客

户。具体被担保人信息将根据未来业务开展情况确定。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贷款额度  

本协议合作期内，公司与建行铁银支行合作总量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即建

行铁银支行对公司推荐的借款人发放借款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  

（二） 担保方式  

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三）担保期限  

《银企合作协议书》的合作期限为自该协议签署之日起两年。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铁银支行合作 O2O金融业务，是

基于拓展公司业务，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多元化服务，帮助流通领域的小微客户解

决融资难的问题，以达到共赢发展的目的。公司就此业务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借

款人同时需向公司提供全额反担保，以保证公司的利益。公司制定了 O2O金融服

务业务风险控制实施细则，完善了相关内控制度，公司拟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

措施是可行的；同意公司与上述银行开展 O2O金融业务，希望公司在业务运作过

程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进行操作。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经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额度（非实际发

生额）累计为人民币 3,139,336.75 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公司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之间的担保，前述对外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

661,892.23万元的 474.30%，其中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审议通过的为除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

司提供担保的额度（非实际发生额）累计为人民币 326,000万元（含第五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前述对外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合并报表净资产 661,892.23万元的 49.25%。  

 



七、保荐人意见 

怡亚通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2015 年修订）》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批。鉴于上

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

表净资产的 50%，本议案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

保事项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1 月 18日 

 




